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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  統  令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4 7 1 號 

茲制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財政部部長 許虞哲 

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落實憲法生存權、工作權、財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權

利之保障，確保納稅者權利，實現課稅公平及貫徹正當法律

程序，特制定本法。 

關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，於本法有特別規定時，優先適

用本法之規定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財政部；在直轄市為直轄

市政府；在縣（市）為縣（市）政府。 

第 三 條  納稅者有依法律納稅之權利與義務。 

前項法律，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

所，包括自治條例。 

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，僅得解釋法

律原意、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、細節性事項，不得

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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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 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

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，不得加以課稅。 

前項所稱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之費用，由中央主管機關

參照中央主計機關所公布最近一年全國每人可支配所得中

位數百分之六十定之，並於每二年定期檢討。 

中央主管機關於公告基本生活所需費用時，應一併公

布其決定基準及判斷資料。 

第 五 條  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，無合理之政策目

的不得為差別待遇。 

第 六 條  稅法或其他法律為特定政策所規定之租稅優惠，應明

定實施年限並以達成合理之政策目的為限，不得過度。 

前項租稅優惠之擬訂，應舉行公聽會並提出稅式支出

評估。 

第 七 條 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，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

精神，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，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

稅之公平原則為之。 

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，應以

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

依據。 

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法目的，濫用

法律形式，以非常規交易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，以達成

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為租稅規避。稅捐稽徵機關仍

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，成立租稅上請求

權，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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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

定，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。 

納稅者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力義務，不因前項

規定而免除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易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

第三項之情事者，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，得按交易常規或依

查得資料依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。 

第三項之滯納金，按應補繳稅款百分之十五計算；並自

該應補繳稅款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，至填發補繳稅

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，按補繳稅款，依各年度一月一日郵政

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。 

第三項情形，主管機關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罰。

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，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不實

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致使稅捐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納稅者得在從事特定交易行為前，提供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諮詢，稅捐稽徵機關應於六個月

內答覆。 

本法施行前之租稅規避案件，依各稅法規定應裁罰而

尚未裁罰者，適用第三項、第七項及第八項規定；已裁罰尚

未確定者，其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第七項所定滯納金及

利息之總額。但有第八項但書情形者，不適用之。 

第 八 條  主管機關應於其網站，主動公開下列資訊，並供查詢、

下載及利用： 

一、全體國民之所得分配級距與其相應之稅捐負擔比

例及持有之不動產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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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稅式支出情形。 

三、其他有利於促進稅捐公平之資訊。 

第 九 條  主管機關就稅捐事項所作成之解釋函令及其他行政規

則，除涉及公務機密、營業秘密，或個人隱私外，均應公開。 

解釋函令未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二項、政府

資訊公開法第八條或其他適當方式公開者，稅捐稽徵機關

不得作為他案援用。 

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檢視解釋函令有無違反法律之

規定、意旨，或增加法律所無之納稅義務，並得委託外部研

究單位辦理。 

第 十 條  主管機關應主動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助，並確保

其在稅捐稽徵程序上受到正當程序保障。 

第 十 一 條  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人員應依職權調

查證據，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，其調查方法須

合法、必要並以對納稅者基本權利侵害最小之方法為之。 

稅捐稽徵機關就課稅或處罰之要件事實，除法律別有

明文規定者外，負證明責任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人員違法調查所

取得之證據，不得作為認定課稅或處罰之基礎。但違法取

得證據之情節輕微，排除該證據之使用明顯有違公共利益
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稅捐稽徵機關為稅捐核課或處罰前，應給予納稅者事

先說明之機會。但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零三條或行政罰法

第四十二條但書所定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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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捐稽徵機關所為課稅或處罰，除符合行政程序法第

九十七條所定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得不記明理由外，應以書面

敘明理由及法律依據。 

前項處分未以書面或公告為之者，無效。未敘明理由

者，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補正之；得不經訴願程序者，

僅得於向行政法院起訴前為之。 

第 十 二 條  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於進行調查前，除通知

調查將無法達成稽徵或調查目的者外，應以書面通知被調

查者調查或備詢之事由及範圍。被調查者如委任代理人，該

代理人應於接受調查或備詢時，出具委任書。 

被調查者有選任代理人或偕同輔佐人到場之權利，並

得於其到場前，拒絕陳述或接受調查。但代理人或輔佐人經

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逾時到場或未到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被調查者得於告知稅捐稽徵機關後，自行或要求稅捐

稽徵機關就到場調查之過程進行錄影、錄音，稅捐稽徵機關

不得拒絕。但有應維持稅捐調查秘密性之正當理由，且經記

明筆錄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有錄影、錄音之需要，亦應告知被調查者

後為之。 

第 十 三 條   納稅者申請復查或提起訴願後，得向稅捐稽徵機關或

受理訴願機關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印或攝影與核課、裁罰有

關資料。但以主張或維護其法律上利益有必要者為限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對前項之申請，除有行

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第二項或訴願法第五十一條所定情形

之一，並具體敘明理由者外，不得拒絕或為不完全提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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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四 條   稅捐稽徵機關對於課稅基礎，經調查仍不能確定或調

查費用過鉅時，為維護課稅公平原則，得推計課稅，並應以

書面敘明推計依據及計算資料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推計課稅，應斟酌與推計具有關聯性之

一切重要事項，依合理客觀之程序及適切之方法為之。 

推計，有二種以上之方法時，應依最能切近實額之方法

為之。 

納稅者已依稅法規定履行協力義務者，稅捐稽徵機關

不得依推計結果處罰。 

第 十 五 條  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人員依職權及法

定程序進行稅捐調查、保全與欠繳應納稅捐或罰鍰之執行

時，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，且應以對納稅者權

利侵害最少之適當方法為之。 

第 十 六 條   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，不

予處罰。 

納稅者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按其

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 

稅捐稽徵機關為處罰，應審酌納稅者違反稅法上義務

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及因違反稅法上義務所得之

利益，並得考量納稅者之資力。 

第 十 七 條   中央主管機關依訴願法設置訴願審議委員會之委員，其

中社會公正人士、學者、專家不得少於三分之二，並應具有

法制、財稅或會計之專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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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八 條   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應設稅務專業法庭，審

理納稅者因稅務案件提起之行政訴訟。 

稅務專業法庭，應由取得司法院核發之稅務案件專業

法官證明書之法官組成之。 

辦理稅務案件之法官，每年應接受一定時數之稅務專

業訓練或在職研習。 

稅務專業法庭之組成、稅務案件專業法官證明書之核發

標準、辦理稅務案件法官每年所應受之訓練及相關辦法，由

司法院定之。 

第 十 九 條   中央主管機關為研擬納稅者保護基本政策之諮詢意

見，應設置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。 

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，辦理事項如下： 

一、納稅者權利保護基本政策及措施之研擬。 

二、納稅者權利保護計畫之研擬、修訂及執行結果

檢討。 

三、納稅者權利保護之教育宣導。 

四、協調各機關間有關納稅者權利保護事宜。 

五、檢討租稅優惠及依本法規定應公開資訊之執行

情形。 

納稅者權利保護諮詢會以本法中央主管機關首長為主

任委員，並以相關政府部門代表、公會、團體或學者專家為

委員，其中政府部門代表之比例不得超過三分之一。其組成

人數、任期、選任及組織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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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條   稅捐稽徵機關應主動提供納稅者妥適必要之協助，並

以任務編組方式指定專人為納稅者權利保護官，辦理下列

事項： 

一、協助納稅者進行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。 

二、受理納稅者之申訴或陳情，並提出改善建議。 

三、於納稅者依法尋求救濟時，提供必要之諮詢與

協助。 

四、每年提出納稅者權利保護之工作成果報告。 

前項所定之納稅者權利保護官於辦理納稅者權利保護

事項，得為必要之調查。 

稅捐稽徵機關應將納稅者權利保護官之姓名及聯絡方式

報財政部備查，並於網站公告之；人員有所變動時，亦同。 

第一項辦理情形，財政部得隨時派員抽查之，並列入年

度稽徵業務考核項目。 

第二十一條  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，經復查決定後提起行政爭訟，

於訴願審議委員會決議前或行政訴訟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

前，得追加或變更主張課稅處分違法事由，受理訴願機關

或行政法院應予審酌。其由受理訴願機關或行政法院依職

權發現課稅處分違法者，亦同。 

前項情形，稅捐稽徵機關應提出答辯書狀，具體表明對

於該追加或變更事由之意見。 

行政法院對於納稅者之應納稅額，應查明事證以核實

確認，在納稅者聲明不服之範圍內定其數額。但因案情複雜

而難以查明者，不在此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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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稅者不服課稅處分、復查或訴願決定提出行政爭訟

之案件，其課稅處分、復查或訴願決定自本法施行後因違

法而受法院撤銷或變更，自法院作成撤銷或變更裁判之日

起逾十五年未能確定其應納稅額者，不得再行核課。但逾

期係因納稅者之故意延滯訴訟或因其他不可抗力之事由所

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滯納金、利息、滯報金、怠報金及罰鍰等，準用前項

規定。 

第二十二條  本法施行細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4 8 1 號 

茲增訂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二條之一、第二十八條之一及第

四十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六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

條之一、第三十六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五條及第五十一條條文，公

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財政部部長 許虞哲 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增訂第二條之一、第二十八條之一

及第四十九條之一條文；並修正第六條、第二十八條、第二十

九條至第三十條之一、第三十六條、第四十三條、第四十五條

及第五十一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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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條之一  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

營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者，為營業稅之納稅

義務人，不適用前條第三款規定。 

第 六 條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營業人： 

一、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。 

二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有

銷售貨物或勞務。 

三、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

內之固定營業場所。 

四、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

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，銷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

然人。  

第二十八條  營業人之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，應於開始營業

前，分別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稅籍登記。 

第二十八條之一  第六條第四款所定營業人之年銷售額逾一定基準者，

應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有固定營業場所

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為其報稅之代理人，向主管稽徵

機關申請稅籍登記。 

依前項規定委託代理人者，應報經代理人所在地主管

稽徵機關核准；變更代理人時，亦同。 

第一項年銷售額之一定基準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
第二十九條  專營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款、第八款、第十二款

至第十五款、第十七款至第二十款、第三十一款之免稅貨物

或勞務者及各級政府機關，得免辦稅籍登記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282號 

 12 

第 三 十 條   營業人依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一申請稅籍登記

之事項有變更，或營業人合併、轉讓、解散或廢止時，均應

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填具申請書，向主管稽徵機關

申請變更或註銷稅籍登記。 

前項營業人申請變更登記或註銷登記，應於繳清稅款

或提供擔保後為之。但因合併、增加資本、營業地址或營業

種類變更而申請變更登記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三十條之一  稅籍登記事項、申請稅籍登記、變更或註銷登記之程

序、應檢附之書件與撤銷或廢止登記之事由及其他應遵行

事項之規則，由財政部定之。 

第三十六條  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

營業場所而有銷售勞務者，應由勞務買受人於給付報酬之

次期開始十五日內，就給付額依第十條所定稅率，計算營業

稅額繳納之；其銷售之勞務屬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業之勞務

者，勞務買受人應按該項各款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繳納之。但

買受人為依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，其購進

之勞務，專供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，免予繳納；其為

兼營第八條第一項免稅貨物或勞務者，繳納之比例，由財政

部定之。 

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

而有代理人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勞務，其代理人應於載運

客、貨出境之次期開始十五日內，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

稅率，計算營業稅額，並依前條規定，申報繳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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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第四款所定之營業人，依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

須申請稅籍登記者，應就銷售額按第十條規定稅率，計算營

業稅額，自行或委託中華民國境內報稅之代理人依前條規

定申報繳納。 

第四十三條  營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主管稽徵機關得依照查得

之資料，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並補徵之： 

一、逾規定申報限期三十日，尚未申報銷售額。 

二、未設立帳簿、帳簿逾規定期限未記載且經通知補

記載仍未記載、遺失帳簿憑證、拒絕稽徵機關調

閱帳簿憑證或於帳簿為虛偽不實之記載。 

三、未辦妥稅籍登記，即行開始營業，或已申請歇業

仍繼續營業，而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。 

四、短報、漏報銷售額。 

五、漏開統一發票或於統一發票上短開銷售額。 

六、經核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而不使用。 

營業人申報之銷售額，顯不正常者，主管稽徵機關，得

參照同業情形與有關資料，核定其銷售額或應納稅額並補

徵之。 

第四十五條  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者，除通知限期補辦

外，並得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；屆期仍未

補辦者，得按次處罰。 

第四十九條之一  第二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代理人，未依規定期間

代理申報繳納營業稅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

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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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一條  納稅義務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追繳稅款外，按所

漏稅額處五倍以下罰鍰，並得停止其營業： 

一、未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而營業。 

二、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

表，亦未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。 

三、短報或漏報銷售額。 

四、申請註銷登記後，或經主管稽徵機關依本法規定

停止其營業後，仍繼續營業。 

五、虛報進項稅額。 

六、逾規定期限三十日未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繳

納營業稅。 

七、其他有漏稅事實。 

納稅義務人有前項第五款情形，如其取得非實際交易

對象所開立之憑證，經查明確有進貨事實及該項憑證確由

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所交付，且實際銷貨之營利事業已依

法補稅處罰者，免依前項規定處罰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4 9 1 號 

茲修正國際金融業務條例第三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二條之三

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瑞倉 

國際金融業務條例修正第三條、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二條

之三條文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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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條  下列銀行，得由其總行申請主管機關特許，在中華民

國境內，設立會計獨立之國際金融業務分行，經營國際金

融業務： 

一、經中央銀行指定，在中華民國境內辦理外匯業務

之外國銀行。 

二、經政府核准，設立代表人辦事處之外國銀行。 

三、經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著名外國銀行。 

四、經中央銀行指定，辦理外匯業務之本國銀行。 

前項申請特許應具備之條件、程序、應檢附之文件及其

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。 

第二十二條之二  國際金融業務分行違反第二十一條之一規定者，處新

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限期改正；屆

期未改正者，得依原處罰鍰按次處二倍至五倍罰鍰。 

第二十二條之三  證券商同時為證券交易法第十六條規定之證券承銷

商、證券自營商及證券經紀商者，得由其總公司申請主管

機關特許，在中華民國境內，設立會計獨立之國際證券業

務分公司，經營國際證券業務。 

依前項規定設立之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，應專撥營業

所用資金；其最低金額，由金管會定之。 

第一項申請特許應具備之條件、程序、應檢附之文件及

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金管會會同中央銀行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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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5 0 1 號 

茲修正保險法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瑞倉 

保險法修正第一百六十三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
第一百六十三條  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應經主管機關許可，繳存

保證金並投保相關保險，領有執業證照後，始得經營或執行

業務。 

前項所定相關保險，於保險代理人、公證人為責任保

險；於保險經紀人為責任保險及保證保險。 

第一項繳存保證金、投保相關保險之最低金額及實施

方式，由主管機關考量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經營業

務與執行業務範圍及規模等因素定之。 

保險代理人、經紀人、公證人之資格取得、申請許可應

具備之條件、程序、應檢附之文件、董事、監察人與經理人

應具備之資格條件、解任事由、設立分支機構之條件、財務

與業務管理、教育訓練、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

規則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銀行得經主管機關許可擇一兼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

紀人業務，並應分別準用本法有關保險代理人、保險經紀人

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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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經紀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，為被保險人

洽訂保險契約或提供相關服務，並負忠實義務。 

保險經紀人為被保險人洽訂保險契約前，於主管機關

指定之適用範圍內，應主動提供書面之分析報告，向要保人

或被保險人收取報酬者，應明確告知其報酬收取標準。 

前項書面分析報告之適用範圍、內容及報酬收取標準

之範圍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5 1 1 號 

茲修正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四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瑞倉 

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修正第四條及第三十條之一條文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
第 四 條  本法所稱金融消費者，指接受金融服務業提供金融商

品或服務者。但不包括下列對象： 

一、專業投資機構。 

二、符合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。 

前項專業投資機構之範圍及一定財力或專業能力之條

件，由主管機關定之。 

金融服務業對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前項所定之條件，

而協助其創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觀條件者，該自然人或法人

仍為本法所稱金融消費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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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條之一  金融服務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

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： 

一、違反第八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廣告、業務招

攬、營業促銷活動方式或內容之規定。 

二、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充分瞭解金融消費者相

關資料及確保金融消費者之適合度，或同條第二

項所定辦法中有關適合度應考量事項之規定。 

三、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定，未向金融消費者充分說

明金融商品、服務、契約之重要內容或充分揭露

風險，或違反同條第三項所定辦法中有關說明、

揭露應以金融消費者能充分瞭解之方式或內容之

規定。 

四、違反第十一條之一規定，未訂定或未依主管機關

核定應遵行之原則訂定酬金制度或未確實執行。 

金融服務業對自然人或法人未符合第四條第二項所定

之條件，而協助其創造符合形式上之外觀條件者，處新臺幣

一千萬元以上五千萬元以下罰鍰。 

金融服務業有前二項情形之一，且情節重大者，主管機

關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，不受前二項罰鍰最

高額之限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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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5 2 1 號 

茲修正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十二條條文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經濟部部長 李世光 

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修正第十二條條文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
第 十 二 條   電子遊戲場業之負責人或營業場所管理人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不得充任之；其已充任者，當然解任： 

一、無行為能力人、限制行為能力人或受輔助宣告

之人。 

二、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或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

規定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 

三、曾犯刑法第十六章妨害性自主罪、第十六章之一

妨害風化罪、第十七章第二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

十三條、第二十一章第二百六十八條或第二十六

章第二百九十八條第二項之罪、兒童及少年性交

易防制條例或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，

經判決確定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，或受緩

刑宣告尚未期滿。 

四、曾犯肅清煙毒條例或麻醉藥品管理條例之罪，經

判決確定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，或受緩刑

宣告尚未期滿。 



總統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7282號 

 20 

五、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，經觀察、勒戒、強

制戒治、判決確定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，

或受緩刑宣告尚未期滿。 

六、曾經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之刑確定，經執行完

畢或赦免後未滿五年。 

七、曾經營電子遊戲場業，被撤銷或廢止營利事業登

記、營業級別證，或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未

滿三年。 

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，電子遊戲場業應自事實發

生之次日起十五日內改正；屆期未改正者，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廢止

其電子遊戲場業營業級別證及公司或商業登記。 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8 日 

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1 6 1 5 3 1 號 

茲修正洗錢防制法，公布之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法務部部長 邱太三 

洗錢防制法 

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8日公布 

第 一 條  為防制洗錢，打擊犯罪，健全防制洗錢體系，穩定金融

秩序，促進金流之透明，強化國際合作，特制定本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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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條  本法所稱洗錢，指下列行為： 

一、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，或使他人逃

避刑事追訴，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。 

二、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、來源、去向、

所在、所有權、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。 

三、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所稱特定犯罪，指下列各款之罪： 

一、最輕本刑為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。 

二、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一百二十三條、

第二百零一條之一第二項、第二百六十八條、第

三百三十九條、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、第三百四

十二條、第三百四十四條、第三百四十九條之罪。 

三、懲治走私條例第二條第一項、第三條第一項

之罪。  

四、破產法第一百五十四條、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。 

五、商標法第九十五條、第九十六條之罪。 

六、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後段、第四十七

條之罪。 

七、稅捐稽徵法第四十一條、第四十二條及第四十三

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。 

八、政府採購法第八十七條第三項、第五項、第六

項、第八十九條、第九十一條第一項、第三項

之罪。  

九、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四十四條第二項、第三

項、第四十五條之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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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二條第一項、第二項

之罪。  

十一、期貨交易法第一百十三條第一項、第二項之罪。 

十二、資恐防制法第八條、第九條之罪。 

十三、本法第十四條之罪。 

第 四 條  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所得，指犯第三條所列之特定犯罪

而取得或變得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。 

前項特定犯罪所得之認定，不以其所犯特定犯罪經有

罪判決為必要。 

第 五 條  本法所稱金融機構，包括下列機構： 

一、銀行。 

二、信託投資公司。 

三、信用合作社。 

四、農會信用部。 

五、漁會信用部。 

六、全國農業金庫。 

七、辦理儲金匯兌之郵政機構。 

八、票券金融公司。 

九、信用卡公司。 

十、保險公司。 

十一、證券商。 

十二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。 

十三、證券金融事業。 

十四、證券投資顧問事業。 

十五、證券集中保管事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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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期貨商。 

十七、信託業。 

十八、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。 

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之事業，適用本法關於金融機構

之規定。 

本法所稱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，係指從事下列交

易之事業或人員： 

一、銀樓業。 

二、地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有

關之行為。 

三、律師、公證人、會計師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

易時： 

(一)買賣不動產。 

(二)管理金錢、證券或其他資產。 

(三)管理銀行、儲蓄或證券帳戶。 

(四)提供公司設立、營運或管理服務。 

(五)法人或法律協議之設立、營運或管理以及買賣

事業體。 

四、信託及公司服務提供業為客戶準備或進行下列交

易時： 

(一)擔任法人之名義代表人。 

(二)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公司董事或秘書、合夥人

或在其他法人組織之類似職位。 

(三)提供公司、合夥或其他型態商業經註冊之辦公

室、營業地址、居住所、通訊或管理地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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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信託或其他類似契約性

質之受託人或其他相同角色。 

(五)擔任或安排他人擔任實質持股股東。 

五、其他業務特性或交易型態易為洗錢犯罪利用之事

業或從業人員。 

第二項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之範圍、第三項第五

款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，其適用之交易型態，及得不適

用第九條第一項申報規定之前項各款事業或人員，由法務

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指定。 

第一項金融機構、第二項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及

第三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所從事之交易，必要時，得

由法務部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其使用現金以外

之支付工具。 

第一項、第二項及前二項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

定有疑義者，由行政院指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前三項之指定，其事務涉司法院者，由行政院會同司法

院指定之。 

第 六 條  金融機構應訂定防制洗錢注意事項，報請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備查；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： 

一、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作業及內部管制程序。 

二、定期舉辦或參加防制洗錢之在職訓練。 

三、指派專責人員負責協調監督本注意事項之執行。 

四、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。 

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之防制洗錢注意事項，得由

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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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二項防制洗錢注意事項之執行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應定期查核，並得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、法人或團體

辦理。 

第一項金融機構及第二項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規

避、拒絕或妨礙查核者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

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、處指定之非金

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 七 條 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應進行確認客戶

身分程序，並留存其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；其確認客

戶身分程序應以風險為基礎，並應包括實質受益人之審查。 

前項確認客戶身分程序所得資料，應自業務關係終止

時起至少保存五年；臨時性交易者，應自臨時性交易終止

時起至少保存五年。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，從

其規定。 

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現任或曾任國

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客戶或受益人與其

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，應以風險為基礎，執行加強客

戶審查程序。 

第一項確認客戶身分範圍、留存確認資料之範圍、

程序、方式及前項加強客戶審查之範圍、程序、方式之

辦法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

定之；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。前項重要政治

性職務之人與其家庭成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之範圍，由

法務部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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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，由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

元以下罰鍰、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

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 八 條 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因執行業務而辦

理國內外交易，應留存必要交易紀錄。 

前項交易紀錄之保存，自交易完成時起，應至少保存五

年。但法律另有較長保存期間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
第一項留存交易紀錄之適用交易範圍、程序、方式之

辦法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

之；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。 

違反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，由中央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

以下罰鍰、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

一百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 九 條 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於達一定金額

以上之通貨交易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

申報。 

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，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

義務。 

第一項一定金額、通貨交易之範圍、種類、申報之範圍、

方式及程序之辦法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

及相關機關定之；於訂定前應徵詢相關公會之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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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第一項規定及前項所定辦法者，由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

鍰、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萬

元以下罰鍰。 

第 十 條  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對疑似犯第十四

條、第十五條之罪之交易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；其交易

未完成者，亦同。 

依前項規定為申報者，免除其業務上應保守秘密之

義務。 

第一項之申報範圍、方式、程序之辦法，由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會商法務部及相關機關定之；於訂定前應徵詢

相關公會之意見。 

前項、第七條第四項、第八條第三項及前條第三項之辦

法，其事務涉司法院者，由司法院會商行政院定之。 

違反第一項規定及第三項所定辦法者，由中央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處金融機構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

罰鍰、處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一百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第 十 一 條   為配合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國際合作，金融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得自行或經法務部調查局通報，對洗錢或資恐

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，為下列措施： 

一、令金融機構強化相關交易之確認客戶身分措施。 

二、限制或禁止金融機構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

地區為匯款或其他交易。 

三、採取其他與風險相當且有效之必要防制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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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項所稱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，指下列之

一者： 

一、經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公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有

嚴重缺失之國家或地區。 

二、經國際防制洗錢組織公告未遵循或未充分遵循國

際防制洗錢組織建議之國家或地區。 

三、其他有具體事證認有洗錢及資恐高風險之國家或

地區。 

第 十 二 條   旅客或隨交通工具服務之人員出入境攜帶下列之物，應

向海關申報；海關受理申報後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： 

一、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外幣、香港或澳門發行

之貨幣及新臺幣現鈔。 

二、總面額達一定金額以上之有價證券。 

三、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之黃金。 

四、其他總價值達一定金額以上，且有被利用進行洗

錢之虞之物品。 

以貨物運送、快遞、郵寄或其他相類之方法運送前項各

款物品出入境者，亦同。 

前二項之一定金額、有價證券、黃金、物品、受理申報

與通報之範圍、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財政部會

商法務部、中央銀行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。 

外幣、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未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

申報者，由海關沒入之；申報不實者，其超過申報部分由海

關沒入之；有價證券、黃金、物品未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

申報或申報不實者，由海關處以相當於未申報或申報不實

之有價證券、黃金、物品價額之罰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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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臺幣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申報者，超過中央銀行依

中央銀行法第十八條之一第一項所定限額部分，應予退運。

未依第一項、第二項規定申報者，由海關沒入之；申報不實

者，其超過申報部分由海關沒入之，均不適用中央銀行法第

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。 

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依第一項、第二項所定方式

出入境，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

規定辦理，總價值超過同條例第三十八條第五項所定

限額時，海關應向法務部調查局通報。  

第 十 三 條   檢察官於偵查中，有事實足認被告利用帳戶、匯款、通

貨或其他支付工具犯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罪者，得聲

請該管法院指定六個月以內之期間，對該筆交易之財產

為禁止提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必要處分

之命令。其情況急迫，有相當理由足認非立即為上開命

令，不能保全得沒收之財產或證據者，檢察官得逕命執

行之。但應於執行後三日內，聲請法院補發命令。法院

如不於三日內補發或檢察官未於執行後三日內聲請法院

補發命令者，應即停止執行。 

前項禁止提款、轉帳、付款、交付、轉讓或其他必要處

分之命令，法官於審判中得依職權為之。 

前二項命令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百

二十八條規定。 

第一項之指定期間如有繼續延長之必要者，檢察官應

檢附具體理由，至遲於期間屆滿之前五日聲請該管法院裁

定。但延長期間不得逾六個月，並以延長一次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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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二十一條所簽訂

之條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請求我國協助之案件，如所

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，雖非在我國偵查或審

判中者，亦得準用前四項規定。 

對第一項、第二項之命令、第四項之裁定不服者，準用

刑事訴訟法第四編抗告之規定。 

第 十 四 條  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

刑，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前二項情形，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

之刑。 

第 十 五 條   收受、持有或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，而無合理來源且與收入顯不相當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： 

一、冒名或以假名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帳戶。 

二、以不正方法取得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。 

三、規避第七條至第十條所定洗錢防制程序。 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 

第 十 六 條   法人之代表人、代理人、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，因執

行業務犯前二條之罪者，除處罰行為人外，對該法人並科以

各該條所定之罰金。 

犯前二條之罪，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 

前二條之罪，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

者，適用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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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七 條   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犯第十四條、第十五

條之罪之交易或犯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之罪嫌疑之文書、圖

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第五條第一項至第三項不具公務員身分之從業人員洩

漏或交付關於申報疑似犯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之罪之交易

或犯第十四條、第十五條之罪嫌疑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

物品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

下罰金。 

第 十 八 條   犯第十四條之罪，其所移轉、變更、掩飾、隱匿、收受、

取得、持有、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沒收之；犯第十五

條之罪，其所收受、持有、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，亦同。 

以集團性或常習性方式犯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之罪，有

事實足以證明行為人所得支配之前項規定以外之財物或財

產上利益，係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者，沒收之。 

對於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二十一條所簽訂

之條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，請求我國協助執行扣押或

沒收之案件，如所涉之犯罪行為符合第三條所列之罪，不以

在我國偵查或審判中者為限。 

第 十 九 條   犯本法之罪沒收之犯罪所得為現金或有價證券以外之

財物者，得由法務部撥交檢察機關、司法警察機關或其他協

助查緝洗錢犯罪之機關作公務上使用。 

我國與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依第二十一條所簽

訂之條約或協定或基於互惠原則協助執行沒收犯罪所得或

其他追討犯罪所得作為者，法務部得依條約、協定或互惠原

則將該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撥交該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

際組織，或請求撥交沒收財產之全部或一部款項。 

前二項沒收財產之撥交辦法，由行政院定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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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條   法務部辦理防制洗錢業務，得設置基金。 

第二十一條  為防制洗錢，政府依互惠原則，得與外國政府、機構或

國際組織簽訂防制洗錢之條約或協定。 

對於外國政府、機構或國際組織請求我國協助之案

件，除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，得基於互惠原則，提供

第九條、第十條、第十二條受理申報或通報之資料及其調

查結果。 

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間之洗錢防制，準用

前二項規定。 

第二十二條  第六條第三項之查核、第六條第四項、第七條第五項、

第八條第四項、第九條第四項、第十條第五項之裁處及其調

查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

理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定期陳報查核成效。 

第二十三條  本法自公布日後六個月施行。 

總統令 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2 0 日 

  任命鄭永金為第 7 屆臺灣省諮議會諮議員並指定為諮議長。 

  任期自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21 日至 108 年 12 月 20 日止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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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1 6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5 0 0 1 5 8 0 9 0 號 

 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福壽山農場前場長宋慶雲，堅毅敦

篤，襟懷曠達。少歲國故頻仍，響應政府號召，從戎展志，為民前

鋒。來臺後，歷任福壽山農場副技師、技師、副場長暨場長等職，

精勤竭智，績效卓著。尤以奉派泰國泰緬邊區墾闢示範農場期間，

培植桃梨柿梅，試栽高冷菜種，篳路藍縷，胼手胝足；操持碩擘，

創置多方。復悉心協成「泰王山地計畫」，精進高山園藝技術，拓

展農業經貿交流；敦睦民間友好關係，厚實臺泰永續邦誼，蜚英騰

茂，異域揚芬。曾獲行政院保舉最優人員、外交部睦誼外交獎章暨

膺聘泰國皇家基金會終身高級顧問等殊榮。綜其生平，為農耕外交

之尖兵，成弘邦睦誼之楷模，訏謨嘉猷，靖獻孔彰；聲華令譽，典

範垂型。遽聞嵩齡溘逝，軫悼彌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篤念

耆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總統令 
中華民國 1 0 5 年 1 2 月 1 6 日 

華總二榮字第 1 0 5 0 0 1 5 8 1 0 0 號 

 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張姚宏影，清徽雅量，苕

華紀美。少歲家世瑤源，未幾失怙孤寡，克計操持，侍母純孝。就學

期間遭逢國事蜩螗，四郊多壘，響應青年愛國風潮，積極參預抗戰活

動，貞志丹心，巾幗鬚眉。嗣隨政府播遷來臺，迭創福華工程、福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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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電空調暨宏璟建設等公司，屢屢遠赴關島、新加坡、沙烏地阿拉伯

等地，興建社區國民住宅，投身公共工程建設，汲取建築新法，強化

營繕品質，魯班遺技，精進務實；誠信廣譽，睦誼榮邦。復成立日月

光半導體公司，秉執永續經營理念，打造友善綠色企業，引領集團榮

獲二○一六 TCSA 臺灣企業永續獎暨臺灣唯一獲頒碳揭露計畫氣候

變遷評鑑 A 級評價企業、臺灣 TOP 50 企業永續報告金獎等殊榮，前

瞻卓越，覃思謨遠；出奇劃策，丕奠厥基。平居眷懷人文公益，亟力

宣揚佛法，德布仁施，慧炬長明。綜其生平，懿行聲采－善盡企業社

會責任；握算紓籌－默纘封測科技懋績，絜行楷範，卷帙流詠。遽聞

遐齡溘逝，悼惜彌殷，應予明令褒揚，用示政府崇禮芳賢之至意。 

總   統 蔡英文 

行政院院長 林 全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總統活動紀要 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05年 12月 16日至 105年 12月 22日 

12月 16日（星期五） 

˙蒞臨「長照服務標誌掛牌：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露德家園

日照中心」致詞、和與會貴賓為標誌掛牌、參觀中心並與長者話家

常（嘉義縣民雄鄉山中村） 

˙參訪「柴林腳教育基金會」觀賞舞蹈表演、和長者玩沙包遊戲並參

觀各項設施（嘉義縣溪口鄉柴林腳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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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蒞臨「長照服務標誌掛牌：雲林縣老人福利保護協會」致詞、和與

會貴賓為標誌掛牌、參觀設施並與長者品茗寒暄（雲林縣斗六市虎

溪路） 

12月 17日（星期六） 

˙蒞臨「第 45屆建築師節慶祝大會」致詞（臺北市南港區臺北世貿

南港展覽館） 

˙蒞臨「台灣真英雄頒獎典禮」致詞並頒獎（臺北市內湖區舊宗路） 

˙蒞臨「105年移民節活動開幕典禮」致詞、參觀展區並製作印尼美

食（臺北市中正區臺北市客家文化主題公園） 

12月 18日（星期日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月 19日（星期一） 

˙蒞臨「桃園市社會住宅動土典禮」參觀簡報牆、聽取簡報、致詞並

和與會貴賓進行動土儀式（桃園市桃園區中二號基地） 

12月 20日（星期二） 

˙接見國際獅子會 300－D1區領導幹部一行 

12月 21日（星期三） 

˙蒞臨「2016新南向商機論壇」致詞（臺北市中正區臺大國際會議

中心） 

12月 22日（星期四） 

˙接見駐臺北韓國代表部新任代表楊昌洙等一行 

˙接見第 17屆「國家建築金獎」各獲獎單位代表一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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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副總統活動紀要 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 

記事期間： 

105年 12月 16日至 105年 12月 22日 

12月 16日（星期五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月 17日（星期六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月 18日（星期日） 

˙蒞臨「105年青年海外和平工作團績優團隊表揚大會暨分享會」致

詞（臺北市信義區華南銀行） 

12月 19日（星期一） 

˙無公開行程 

12月 20日（星期二） 

˙蒞臨「內政部移民署移民班第 4期學員結業典禮」頒獎並致詞（臺

北市中正區內政部移民署） 

˙接見「中華民國第15屆金舵獎」得獎人一行 

12月 21日（星期三） 

˙偕夫人蒞臨「慶祝教宗方濟各（Pope Francis）80華誕音樂會」致

詞、欣賞花蓮天主教聖瑪爾大女修會短片介紹及表演（臺北市信義

區臺北101辦公大樓） 

12月 22日（星期四） 

˙接見「105年全國好人好事代表」一行 


